
 

 

          

                                                                   對本港的工傷補償機制及復康服務提出意見 
2018 年 6 月 19 日                              

           有效的工傷處理機制必須包括意外預防、協助僱員復康及賠償三個主要部份。不過，

香港的《僱員補償條例》主要規定僱主在工人工傷時的賠償責任，當中卻沒有訂立意外預防 

，以及法定的康復治療及重返工作的機制。在這缺失下，職業傷病工友在處理工傷補償的同

時，還要為日後的工傷治療、康復及重返工作的安排而憂心。 

 
公營醫療系輪候時間長       統欠缺統一及專門的工傷治療及復康服務 

 
目前，職業傷病工友多依靠醫管局轄下醫院及診所提供治療及康復服務，但公營系統內

沒有專門為職業傷病工友治療及復康的系統，因此各公營醫療專業未能因職業傷病工友的特

殊需要而作出診療上的協調，加上評估及專科治療的輪候時間太久，這均加重了工友沮喪情

緒，而且更令工友錯失了復康的黃金時機，影響日後重返工作的機會。 

 
勞工處不具工傷事實裁斷權力     爭議個案被停發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     影響治療康復 

 
現時病假較少(不能工作不超過三天)的工傷補償個案因沒有涉部份或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因此一般可以在補償及治療康復上較得到較順利的解決。若工友傷勢較重且涉及的病假日數

較長，加上被僱主質疑工傷，他們在申索補償及治療與康復上就顯得困難重重。根據資料，

過去三年每年因工傷不能工作超過三天而未能解決僱員補償個案均逾萬宗1，他們當中可能

是病假還未結束、等候判傷，又或僱主質疑工傷事實或傷勢而等候法院裁決個案。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條例)，「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遭遇意外，如無相反證據，須當

作亦是因工遭遇意外」。然而，若僱主就工傷事實及賠償責任提出質疑，勞工處不具裁斷權

力，須由僱員一方入稟區域法院提出訴訟，由法院解決爭議。僱主表示「懷疑」工傷期間，

一般會停止向職業傷病工友發放 4 / 5 按期付款(即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用，這為經濟條件較

差的職業傷病工友帶來財政壓力，不但未能應付基本生活，亦可能無法支付公立醫院或診所

的醫療費開支，更遑論尋求私營診所或機構治療與復康服務。 

 
                     職業傷病工友對保險公司公證行提供的治療及康復服務存疑        

 
現時保險公司或其委聘的公證行除負責處理工友工傷補償事宜外，部份還會向職業傷病

工友提出傷勢評估、治療或復康等建議，例如邀請職業傷病工友接受指定醫生的傷勢檢查、

參加指定復康療程、向工友提供陪診服務等，期間或會請求工友簽署授權書索取醫療報告或

病歷等等。 

 

                                                        
1 2015年、2016年及 2017年勞工處接獲導致不能工作超過三天而未能於同年解決僱員補償個案分別有 14 385、14  264 及 

15 397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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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負責補償的保險公司提供康復治療難免讓工友感到他們另有所圖，擔心他們藉

治療康復的監控減少他們的工傷病假日數，以促使其早日復工，又或藉醫療證據質疑其工傷

事實及康復進度，並企圖向他們提出較差的和解條件。因此大部份工友都不會貿然接受保險

公司安排的治療及復康建議。對於被僱主及保險公司拒絶承認的工傷個案，他們不但會停止

向工友發放五份四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同時亦不會主動為該類個案的工友提供任何治療復

康服務。這些失去工作能力，同時被拖欠五份四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的職業傷病工友除非經

濟能力許可他們選擇私營醫療服務，否則大多只有依靠及輪候公營醫療系統的治療及康復服

務。 

 
工友身心俱疲    「不成功，不收費」索償代理輕易介入 

 
職業傷病工友已身心受創，面對可疑的保險公司或公證行人員的接觸、繁複且未知的司

法程序及長時間輪候及治療康復時間，他們更覺孤立無援。在徬徨無助下，這類工友更容易

受到標榜提供「工傷索償支援」「不成功，不收費」的不良索償代理唆擺，接受非法助訟活

動。這令職業傷病工友冒上風險或招致損失。 

 
 
「自願復康計劃」未能完全配合職業傷病工友的治療及復康需要 

 
       目前勞工處與保險業界合作推出「自願復康計劃」，為職業傷病工友提供免費的復康護

理服務，目的是讓他們早日康復及及早重投工作。不過，有關計劃是由參與計劃的保險公司

主導，由其選擇認可的工傷個案，因此部份個案或因不同原因被保險公司拒諸門外，以致未

能得到適切的復康護理服務。另外，由負責賠償的保險公司提供選定的治療康復計劃存有利

益衝突，讓人懷疑僱主或其保險公司藉計劃掌握及監控職業傷病工友的病假日數及治療復康

進度，以達到節省最終賠償額為目標。即使在計劃下，康復治療及跟進是由保險公司委聘的

專業復康機構進行，他們的中立性亦難免存疑，因為他們的服務費支付者是保險公司，而不

是工傷工人。 

 
總結及建議 

 
         本港缺乏整全的工傷補償及復康機制，工傷工友如其他病人一樣，都是於公立醫院及診

所接受所需的治療及復康服務。公立醫院及診所服務排期過久，且部門間缺乏工傷為本的治

療與康復協調，令工友錯過了黃金的康復期。同時，工友在工傷期間，從保險公司或其委聘

的專業復康機構及坊間組織接觸到不同的治療康復資訊，時常產生混亂，也無所適所。勞工

處在處理工傷爭議個案及打擊停發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不力，亦加重了工友的精神壓力，影

響康復。 

 
為此，本會促請政府將職業傷病者的治療康復及再就業服務納入整體的工傷病補償的機

制之中，以增加對職業傷病者在工傷治療康復上支援及配套，長遠要設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統一處理職業安全預防、職業傷亡補償，以及康復的工作，讓工傷工友獲得更全面的保障及

服務。本會具體改善建議，如下: 

  
1. 調整工傷僱員及職業病患者可索還醫療費的最高每天限額至市場水平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肺塵病條例》） 

，工傷僱員及訂明職業病患者如因工傷或訂明職業病接受醫治，可索還實際已支付的醫療費，

但不可超過這兩條條例訂明的最高每天限額。因應公立醫院服務的收費自 2017 年 6 月 18

日起經修訂，《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病條例》所規定的醫療費限額亦作出修訂並於

2018 年 2 月 9 日起生效，住院或門診治療的可索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為 300 元，而同一

天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可索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則為 370 元。 

 
          然而，政府一直以公立醫療服務收費為基礎來調整《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

及間皮瘤(補償)條例》下的醫療費金額上限，而沒有參考私營醫療機構的收費標準。事實上，

在有限有的醫療費的支援下，大部份經濟條件較差的工傷工人只有選擇於公立醫院接受工傷

治療及康服務，而不願亦沒有能力尋求較快捷的私營治療服務，同時公營醫療的專科及康復

服務的輪候需時，很多時職業傷病工友在接受治療時已錯失了復康的黃金時機。 

 
為此本會建議政府在調整《僱員補償條例》及《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

職業傷病者可索還醫療費時須同時以私營醫療機構服務費作參考，使醫療費用限額達至合理

的市場水平。我們認為這可為職業傷病工友提供更多醫療服務選擇及途徑，有助加快工友的

治療及康復時間，另一方面可減輕公營醫療服務的負擔。  

 
 

2. 投放資源     於公營醫療系統設立專門的工傷治療及復康部門 

 
目前公營醫療系統內沒有專門工傷治療及復康的部門。本會認為政府應增撥醫療資源，

於公營醫療系統內設立以個案經理管理模式的職業傷病者的治療復康及情緒支援服務，加快

為職業傷病者診治，協助他們早日康復，回復工作能力及再就業。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外科及創傷學系骨科專科羅尚尉醫生於 2011 年開展骨科工傷康復計

劃(MORE)，以骨科工傷康復理念為主導，配合多個專業的協調，為受傷工友提供早期介入，

個案管理和早期復康服務。研究結果顯示，參與「MORE」的患者均能較快復工、較早獲得判

傷轉介和縮短病假時間。工友能儘快重投正常生活，僱主亦能減少因僱員缺勤的損失，醫院

方面亦可因僱員的提早康復而縮短其他病人輪候診症的時間。因此政府如能投入資源增設專

門工傷治療及復康部門，是有助加快職業傷病者的康復，這對工友、僱主及社會均會帶來正

面影響。 

 
 
 
 



 

 

3. 賦予勞工處處理工傷爭議的權力及加強檢控拖欠工傷病假錢的僱主 

 
根據本港的《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遭遇意外，如無相反證據，須當作

亦是因工遭遇意外，然而條例並無指明勞工處在處理工傷爭議及「相反證據」的權力。當僱

主否認工傷意外責任期間，一般會拖延或拒絶向僱員發放工傷病假錢及醫療費用。雖然《僱

員補償條例》第 10 條賦予勞工處執法權力，檢控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絶按期付款（即五分四

工傷病錢）的僱主，但 2017 年因此而被定罪的僱主僅有 32 宗。這與勞工團體接觸到被拖

欠五份四的個案有所落差。勞工處執法不力，不但未能阻嚇僱主，而且助長僱主在沒有成本

下質疑工友的工傷事實，令失去工作收入的工友陷入經濟困境，無法應付基本生活及治療與

復康需要，同時亦為他們帶來身心折磨。 

 
本會建議政府透過修訂《僱員補償條例》，賦權勞工處判定工傷爭議的行政權力，作為

解決勞資雙方爭議的有力緩衝。若勞資雙方最終對行政機關的判定有異議才交由法院審理。

同時，勞工處應加強執法檢控沒有按《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支付按期付款的僱主。勞工處若

能雙管齊下，不但能減少法律的訴訟，加快工傷個案索償申請，而且能阻嚇違例僱主，確保

職業傷病工友在工傷病假期間按法例獲享穩定收入，維持基本生活及應付治療需要。 

 
 

4. 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   加強對工傷僱員的治療、復康及情緒支援 

 
長遠而言，政府應參考各地實施中央僱員補償保險機制的經驗，設立中央僱員補償機制，

取代私營化的僱員補償制度。中央僱員補償機構負責統一向僱主徵收勞工保險，承擔及處理

職業安全預防、補償、康復及重返工作跟進，並由其處理就工傷事實爭議及判定補償金額的

上訴，以理順補償行政程序，增加成本效益，以免於工傷與僱主、保險公司及公證行的衝突。

中央僱員補償保險具集體及分散風險功能，既可攤分僱主的補償風險，提高投購勞工保險的

誘因，同時亦確保所有工傷僱員及亡者遺屬享應有補償，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在中央僱員補

償基金下，政府的公營醫療系統應擔當治療職業傷病工友及提供復康服務的角色。政府應於

公營醫療系統中設立針對工傷病者個案的治療機制，讓僱員於復康的黃金期得到適切治療，

以協助他們重拾工作能力及日後能重返工作崗位或再就業。 

 
本港現行的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是體現中央僱員補償機制的參考例子。基金現

時由承建商及石礦經營者(僱主)徵收款項，並由基金會管理有關款項，以及處理肺塵埃沉著

病及間皮瘤的補償及上訴個案，並進行與資助預防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的教育、宣傳、研

究及其他工作，同時亦進行與資助患有上述疾病的人的康復計畫。肺塵及間皮瘤病患者在基

金委員會的協助能一站式的處理補償申請及接受康復治療。 




